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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是解除戒嚴的 1987年，台灣的中學「公民與道
德」課本上說明「法律」的示意圖。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當年課本為「法律」所下的
註解。這是戰後正邁向民主法治化的臺灣，逐漸構築、
希望營造出的法律與社會樣貌：在族群、宗教、階級多
元的社會裡，所有人一起站在法律所打造的平等高臺
上，由司法來維繫其平衡。
 
三十年如一日，今日這句標語不再新穎，卻也從不退流
行——它依然是推動司法改革的政府琅琅上口的初衷，
也仍是多元權利倡議者所追求的目標。

三十年過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了嗎？人們如何想
像、追求平等？方式和過去是否不同？

跨世代的大哉問，要到哪裡尋找線索？

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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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複雜的社會生活中，由明文法律作為人們往來參照
的經緯、以司法作為衝突發生時維繫正義的天平，確實是現代
法治社會運行的基礎理念。但遺忘臺灣社會多元的社群曾長久
以異於當今法律但多元的規範為依，忽略臺灣歷經殖民統治、
戒嚴體制到民主化崎嶇顛簸的歷史過程，未知當代臺灣各種各
樣人群如何看待法律、使用司法，作為根基的法治理念便僅是
懸浮於空中的理想，法學研究則難以深入貼近臺灣社會，生產
出能確實化解社會生活齟齬的知識精髓。

長期以來，臺灣的法學研究以法釋義學為主流，將法律與
社會實相的互動，排除於研究範疇之外，導致規範與實務運作
間缺乏相互參照、反省的空間，進一步使規範與政策，無法因
應實務需求、社會變遷。

但對於法實證研究的忽視，主要來自法實證研究資源的短
缺——舉凡以往政府機關統計資料，經常因法令或政策致資訊
公開受限，使法實證研究的進行極其不易。

貼近，耙梳，瞭解，典藏
     正是上述原因，使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的建置成為必須：
她貼近臺灣的法律生活實象，耙梳從日治、戰後至當代人們與
法律交手的軌跡，從社會的角度出發、瞭解法律實施對臺灣社
會產生的影響及人們對法律的態度，進而典藏珍貴的臺灣法律
與社會脈絡資料——她的利用與推廣，能將法律條文的抽象釋
義，拉回台灣的社會實相，使司法實務、立法政策、法學研究
與臺灣社會，產生深厚而實在的鏈結。

壹、認識／探究臺灣法為何需要
實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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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是什
麼？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Taiwan Database for Empiri-
cal Legal Studies， TaDELS）是由科技部委託建置之線上公
開數位化資料庫，從 2006年第一期建置計畫延續至今已逾十
年，持續與研究單位、法律實務界、多元倡議團體與個人合作，
從事各種量化與質性法實證資料的調査與收錄。

「量化」與「質化」方法，是探究社會現象的實證研究最
主要的兩種取徑。量化方法，以「假設命題」起手，研究者依
普遍性原理 /原則，率先對所要觀察的現象作出假設；進而收
集數量龐大的樣本，以「數値」呈現現象，再透過統計方法檢
驗預設命題是否成立。常見的「政府統計」、「問卷調査」，
如司法院的律師對司法改革滿意度調査、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
調査，都是應用量化方法收集到的量化資料。

質化方法則不預設命題，而是從研究問題出發，直接深入
被研究之情境或現象；藉由文獻耙梳、深入訪談、參與觀察等
方法，收集各種直接、深層的經驗材料，去發現、探究複雜的
社會脈絡或歷史過程。質化方法所收集到的資料相當多元，舉
凡能呈現訴訟過程的「卷宗檔案」、對訴訟參與者的「報導」
或「訪談」，都是法實證研究常見的質化資料。

量化方法呈現大規模社會狀態，質性取徑則深入難以被計
量的社會脈絡，兩種取徑互異且互補，對發展全面而深入的法
實證研究來說，缺一不可——在上述定性下，臺灣法實證研究
資料庫收錄資料的原則，強調「量化」與「質性」兼具；並進
一步依照資料性質屬性，將資料庫分門別類為總網站下的五個
子資料庫：「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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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社會變遷資料庫」、「法律影像資料庫」和「法律影
像視聽檔案資料庫」。

圖 2：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是一個「公共財」，只要使用者非出於
營利目的，在不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下，皆可自由瀏覽本網站或
下載本網站上明示提供下載的資料。從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總網站
所連結到的五個子資料庫，以臺灣法社會脈絡為基點，向前溯及日
治、向後跨及當代，內容廣納問卷調查、統計圖表、卷宗文件與攝影
圖像等多元種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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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有什
麼？

日本殖民臺灣的五十年間（1895-1945），曾在臺灣進行
全面性的統計調査，累積統計資料相當豐富，但資料散見於全
國各圖書館。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建置的「臺灣日治時期統
計資料庫」，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所典藏的日治統計舊籍為對象，共收錄 681冊日治時期官方
統計出版品，建置 29個主題類別，一共 103,732筆詮釋資料。

（一）司法統計

「日治時期台灣人上法院的頻率高嗎？」

「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中，狹義司法統計資料（司
法統計、犯罪統計）雖僅佔總資料量的 7%，但統計種類多樣、
具持續性、累積性，能幫助我們瞭解日治時期首度進用現代司
法的台灣社會裡，多元的族群如何使用司法、與司法互動——
對於瞭解當代臺灣社會人們對司法的態度、運用司法的方式，
亦相當有參照、對照價値。

針對上述問題，如果我們從日治統計資料庫所收錄的《台
灣統計圖表》，可以看到日治初期民事訴訟第一、二審總量的
成長：第一審數量長期下來有增長趨勢；第二審數量雖明顯比
同年間第一審少，但長期數量成長幅度大（見下圖 3文字說
明）。

一、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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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概括訴訟總量，無法看到使用法院的族群光譜。進
一步從資料庫所收錄的、日治時期各大裁判所依「種族別」區
分的「確定日附受理件數」統計，並以日治中期（明治 43年、
西元 1910年）統計表為例（圖 4），可見當時針對受理案件
之「種族別」，僅區分「內地人之間」、「內地人、本島人之間」
和「其他」三種類別，且內地人間紛爭被受理裁判的件數（230
件），遠遠超過內地人與本島人之間（25件）和其他情形（48

圖3：明治45年（1912年）。《臺灣統計圖表》，〈民事訴訟事件〉。

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所收錄的司法統計圖之一，呈現明治 29-43年
（西元 1896-1910年）台灣島上民事訴訟事件第一、二審總數量變
化，簡單計算各審數量成長幅度可見：
民事訴訟第一審成長幅度＝ 4046/891=4.54（倍）
民事訴訟第二審成長幅度＝ 820/13=63.0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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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受理者。綜合訴訟總量統計（圖 3）、種族別受理件數
統計（圖 4）可發現：雖然至 1910年臺灣島上民事訴訟第一、
二審數量皆有顯著成長，但日治中期在台灣島上使用司法途徑
來解決民事紛爭者仍為內地人；此際「本島人與本島人間」紛
爭被受理裁判的統計，根本尚未獨立成一個統計向度，可見其
數量之少。

不過，一樣的「種族別」統計，到日治末期卻出現變化！
從昭和 7年（1932年）所作統計（下圖 5）可見：從昭和 5
年（1930年）起，「本島人間」訴訟，正式擺脫「其他」類別，
成為一獨立統計類別——當時「本島人間」民事訴訟被受理的
件數已來到1333件，此後數量更持續增長，到昭和7年（1932
年）更成長到 1699件——這顯示出日治晚期，已有越來越多
臺灣本島人，習於藉助司法裁判制度，來解決彼此間的紛爭。

圖 4：明治 43年（1910年）。《臺灣總督府第十四統計書》，〈確
定日附受理件數ノ一 [官衙及種族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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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非司法統計看法律爭議系譜——以平埔原
住民身分為例

     除司法統計外，資料庫所收錄之 27種類別統計資料，更富
藏台灣延續至今的社會爭議線索。以近年亟受關注的平埔族群
身分議題為例，從日治統計資料庫蒐羅的種族調査，可觀察到
殖民統治過程中，外來的統治者如何以曖昧、矛盾的態度對待
當時與漢人混居的平埔社群。
      以 1902年臺南廳對「熟蕃」所作的戶口調査數據（圖 6）
為例，該圖顯示出殖民者有意識地標誌出平埔族群；但從中也
可發現平埔族群已被以殖民政府角度的「廳、里」切割聚落、
統計人口，而這卻也是現存稀少日治政府特別標誌出「熟蕃」
的戶口統計。

圖6：明治35年（1902年）。
《臺南廳第一統計書》，〈熟
蕃社戶口〉

圖 5：昭和 7年（1932年）。《臺灣總督府第三十六統計書》，〈種
族別確定日附受理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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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明治 39年（1906年）開始，總督府「蕃社現住戶口統
計」，開始以片假名標誌「種族別」，但這份族群名單，僅識
別當時被統稱作「生蕃」的九個族群，平埔族群不僅內部多元
性未被體現，甚至連作為一個社群、被獨立為一「蕃社」類別
的可能性也無（圖 7）。但矛盾的是，觀察殖民者一來台即每
年規律進行的殖民地種族別體質調査，又看到致力於調査殖民
地人群生理特徵的總督府，始終將「熟蕃」作為獨立於漢人與
「生蕃」的類別進行統計（圖 8）。

圖 7：明治 39年（1906年）。《臺灣總督府第十統計書》，〈蕃社
現住戶口統計 [種族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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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統計資料庫所收錄的種族調査，呈現出日治殖民者在識
別平埔族群的存在後，基於殖民統治需求而選擇性忽略其特殊
性，但在部分層面則又標誌出其特徵的矛盾性。這些珍貴的調
查紀錄，雖非狹義司法統計，卻足以讓我們反思平埔族群在日
本殖民過程中，異於其他被統治族群而遭遇的、迂迴的被遺忘
史，進而才能夠推向更貼近其脈絡的族群轉型正義。

圖 8：昭和 4年（1929）。《臺灣總督府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査統計
書》，〈年齡別特殊ノ疾病 [熟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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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法律文件資料庫與民間組織合作內容

二、法律文件資料庫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規劃建置的「法律文件資料庫」，則
收錄戰後臺灣社會各種法律文件。相對於傳統質性資料庫常以
特定重要人物為主軸，法律文件資料庫所收錄的資料類別更具
多樣性——包含多元向度的「人權案件」、能彰顯日常生活如
何與法律遭逢的「個別法律文件」、「倡議組織」的法律行動
資料等等——但皆緊密扣合戰後臺灣人的法律生活。在蒐集文
件過程中，資料庫團隊由於與民間組織合作，得以典藏更多面
向的法律文件。下列表（一）、（二）分別列出法律文件資料
庫與民間組織和律師事務所合作收錄的法律文件內容：

民間組織 合作內容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共一千多筆文件，內容包含隱

私權、工作權、受教權、居住
權、醫療權等等。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 外籍移工法律文件。
台灣勞工陣線 勞工陣線進行法律動員之相關

文件。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花博派遣工遭違法解雇案」、

「護理人員遭違法解雇案」
彭婉如基金會 定型化托育契約（保母契約）。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邱和順案文件，並已隱匿，仍

在進行最後審査。取得蘇建和
案文件。

台灣環保聯盟 環保運動案件
臺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 米糠油中毒事件報導、民刑事

訴訟判決書、立法過程法律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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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事務所  合作內容
尤美女律師事務所 釋字第 457 號「排除已出嫁女

兒之繼耕權規定違憲」案件，
以及事務所收藏之性別平等法
律動員相關法律文件。

元貞法律事務所 「司馬庫斯風倒櫸木案」、「我
控訴」釋憲案。

義謙法律事務所 「鍾秀梅集遊法案」、「王拓
誹謗案」及「伍崇賢、鍾江山
背信、侵占案」。

（一）人權案件

法律文件資料庫所收錄的人權案件，除類別多樣外，更具
重要性、知名度與稀有性。舉凡激發臺灣關於原住民歧視、死
刑存廢等重要人權議題討論的「湯英伸案」，以及召喚台灣社
會反思「法不入家門」的華人法律傳統、催化婚姻與家庭暴力
積極入法倡議的「鄧如雯案」，皆在本資料庫收錄之列。

針對進入訴訟程序的人權案件，本資料庫不僅收錄裁判，
更於取得當事人同意授權的前提下，盡可能收錄豐富的卷宗資
料。舉凡蘊含原住民族群文化與國家法衝突的「司馬庫斯風倒
櫸木案」完整卷宗，在 2011年資料庫團隊拜訪司馬庫斯部落、
經過部落決議取得授權，全數收錄於法律文件資料庫的「原住
民人權」類別，從警詢筆錄、審判筆錄、起訴書、答辯狀、上
訴書到判決書等等，皆被資料庫加以數位化並公開（見圖 9），
可說是未來深入探討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及原住民司法自治議題
時重要的質性資料。

表（二）：法律文件資料庫與律師事務所合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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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震驚台灣社會一時的「關廠工人案」，承載台
灣產業發展與經濟政策，政府、勞工與雇主的三角糾結，以及
工人於此角力中的奮鬥與處境。「關廠工人案」的另一指標意
義，在於進入集體訴訟程序，過程中可見法律人參與社會運動
的身影，以及司法體系之於勞動人權社會改革的著力點。法律
文件資料庫所收錄的關廠工案文件類別多樣，包含勞動部對工
人提告所奠基的相關「就業貸款實施要點」、倡議律師團與自
救會的會議紀錄、訴訟過程的各種卷宗資料，及指標裁判等等，
脈絡化呈現關廠工人案的社會歷史背景與倡議訴訟過程（圖
10）。

圖 10：法律文件資料庫收錄的「關廠工人案」文件舉隅

圖 9： 本 資
料庫所收錄
的司馬庫斯
案第一、二、
三審卷宗資
料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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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行動，亦是臺灣人權法律倡議中重要的一環——在性
別人權範疇尤為突出：在個案中遭受不平等待遇而奮起爭取權
利的女性，往往面臨法律規範正當化不平等、而法院又以不平
等的規範為判斷依據的窘境，導致必須循聲請大法官釋憲之途，
來衝破社會與體制加乘佈下的厚重枷鎖。以資料庫收錄的「退
輔會配耕土地出嫁女兒繼承權利（釋字 457號）」案為例，它
體現 1985年民法身分法大修後、於民法「以外」的規範中仍
遺留的諸多性別差別待遇，以及受害者透過大法官釋憲以確認
權利、改變不平等體制的漫長動員歷程與特徵。資料庫中收錄
整起釋憲案完整的發展過程：從退輔會要求當事人藍女士拆屋
還地、藍女士提起訴願、再訴願並兩度遭到駁回之公文書；到
提起行政訴訟遭程序駁回、提起民事訴訟又歷經三審敗訴；再
到婦女新知基金會協同立委召開記者會批判退輔會歧視出嫁女
兒的繼承權、協助藍女士提出釋憲聲請書，更收錄當事人藍女
士自述一路走到聲請釋憲的心路歷程。資料庫所收錄的本案資
料，脈絡化地呈現女性權利運動藉由憲法解釋途徑，促成繼承
權進一步去性別化的過程，同時也記錄台灣性別平等倡議中對
抗「傳統壓迫」的主流運動思維。

（二）倡議發聲與法律動員

台灣民間社會團體蓬勃發展，許多重要的人權法律案件，
皆由社會團體自力發起；組織倡議中所產出的法律文件，往往
是瞭解積極動員法律改革社會在臺灣如何可能的關鍵素材。

法律文件資料庫的「特定法律議題」，以不同的民間倡議
團體為合作對象，典藏台灣民主發展至今各種人權議題爭取權
利的軌跡：在性別權利倡議方面，資料庫團隊與曾從事性別人
權指標案件倡議的尤美女律師事務所合作，收集包含民法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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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性侵害防治法、生育保健法等立 /修法動員，及已婚婦女
繼耕權（釋字 457號）、夫妻住所（釋字 452號）等釋憲行
動相關法律文件；其中包含團體對外舉辦工作坊、調査、講座、
公聽會等多元的組織活動紀錄，是瞭解性別平等議題於臺灣社
會如何發聲的珍貴素材。

從解嚴前的保育論述與核電廠興建抗爭，到近年來各種環
境保護行動，臺灣的環境議題倡議有策略越加多元的發展趨勢。
資料庫與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合作，收錄台灣環保聯盟從八、九
Ｏ年代指標抗爭案件（舉凡一九九Ｏ年代初期的貢寮一ＯＯ三
事件）延續到二ＯＯＯ年後議題與行動方式更豐富的環境保護
論述，以典藏歷經政治脈絡與社會價値變遷下蓬勃發展的環境
權倡議。

疾病帶來的絕不僅只病痛。看見社會對疾病貼上的標籤，
才能瞭解以往視為理所當然的隱私、工作、醫療、居住、婚姻
和家庭等權利，對感染者而言不僅是奢求，更可能是刀割般的
苛求。資料庫團隊與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臺灣油
症受害者支持協會合作，收錄愛滋感染者、油症患者爭取權益
過程中的各種法律文件，脈絡化愛滋感染者與油症受害者所面
臨的處境與法律行動（圖 11），希望藉此瞭解法律於化解汙名
的行動中所具有的倡議動能與角色。

在全球化浪潮下，勞工受到國際資本流動與產業競爭影響，
面臨工作貧窮與過勞的窘境；而離家千里的國際移工，其勞動
不僅是生存的拉鋸，更是分離與郷愁。於勞動人權方面，法律
文件資料庫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及台灣勞工陣線合
作，收錄為外籍移工及本籍勞工爭取權利的倡議行動相關文件，
希望藉此使更多人瞭解臺灣多元向度的勞動人權組織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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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別法律文件

法律文件資料庫的「個別法律文件」類別，則從戰後臺灣
常民生活的角度出發，收錄日常生活中人們與法律交手的各種
文件，廣納人身安全、人格身份、買賣租賃、金融保險、勞雇
關係、紛爭解決及法令宣導等多面向法律生活範疇。

圖 11：資料庫團隊與「臺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合作，將協會所收
集的 1979年重大食品公害「米糠油中毒事件」爆發時的新聞、戒嚴末
期油症中毒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判、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的油症健保卡
註記行政遊說，以及 2009年支持協會成立後的油症立法倡議。承載
三十年歷史縱深、經數位化公開的「臺灣油症事件」法律動員文件，是
從事環境公害議題倡議珍貴的經驗個案。



17

資料庫所收錄的「警告逃妻」啓事，便是關於「人格身分」
的經典個人法律文件之一（圖 12）。這些當今看似不可思議、
丈夫命令離家妻子儘速回家否則狀告法院的啓事，能見於 1950
至 1980年代報紙的廣告版面，在數量高峰期一日可達三則之
多。「警告逃妻」啓事的存在，不僅映照出九Ｏ年代前婚姻關
係中明顯的權力階序，更反映出 1998年民法第 1002條「從
夫居」規定修正以前，法律規範、司法實務對常民處理婚姻內
親密關係破綻的影響：由於修法前實務上「惡意離棄」為由訴
請離婚，除須他方不履行同居義務（從夫居）的客觀要件外，
尚須滿足他方拒絕同居的主觀要件——登報「警告逃妻」，便
成為欲以「惡意離棄」為由訴請離婚的丈夫，順應法律規範與
法院實務常見的「前置作業」——一方面佐證妻子客觀上離家
未歸，二方面主張妻子主觀上不願返家。

圖 12：1968年報紙廣告版刊登的「警告逃妻」啓事之一。這些警告逃妻
啓事，是「法入家門」共構婚姻內性別權力階序的歷史例證。在「從夫居」
條款修正以前，登報「警告逃妻」，是欲訴請離婚的丈夫順應法規與法院
實務的「前置作業」——用以「佐證」妻子的「惡意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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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近十年來受到社會關注的金融議題，法律文件資料庫
亦收錄 2005年以來席捲台灣的「卡債風暴」相關法律文件：
從最初銀行的信用卡廣告、銀行與當事人簽訂的定型化契約，
到卡債發生時債務人的陳情文書、協商申請書、消費者債務清
理清算聲請狀，以及司法介入後地方法院接受聲請清算的裁定
書等等——有助於使用者從經歷卡債風暴的當事人的角度，拼
湊卡債形成過程中的法律互動經驗與處境（圖 13）。耙梳這些
法律文件，有助於瞭解臺灣人們在何種時機怎麼使用法律、定
位法律於當代各層面生活中的角色，是瞭解當代臺灣法律社會
脈絡不可或缺的材料。

圖 13：法律文件資料庫所收錄之「卡債個別法律文件」舉隅。〈萬泰
銀行Money Back白金卡〉、〈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申請書〉、
〈債務人向金管會及安泰銀行陳情文件〉、〈板橋地院更正認可分配表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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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査資料庫

上述問題涉及法律的實際運作、人民對司法的態度，並非
直接從抽象理論層次切入的法釋義學和比較法學所能回答者，
卻是法律實務家與立法政策規劃時，必須仰賴、參照的資訊。
相對於難以對法律運作實況與法文化進行解讀的傳統法學方法，
法實證研究直搗法律制度的實踐面向，觀測社會大眾對法律制
度的感知，定位法律與社會變遷間的互動消長，在應用層面上
深具價值。「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庫」參考社會學調查研
究經驗，獨立建構一套針對「法律與社會生活」的問卷調查模
式，針對民眾的法意識、法律制度的認知與經驗、對司法體制
與人員的信賴程度，以及社會矚目法律議題人們的意向加以探
查，從 2008年實施至今，已完成 7次實證調査：

「社會上多數人怎麼看同性婚姻合法化？」
「剛上路的長照服務法，是否發揮需求者的期待、有效
解決社會問題？」
「阿伯抱怨鄰居每天半夜唱卡拉 OK很吵，老爸會勸他
上法院解決紛爭嗎？」

圖 14：「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査資料庫」歷次調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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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灣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査

人們日常生活中如何與法律接觸？人們對司法體系有什麼
觀感？針對常民對司法體系的「一般性態度」，資料庫團隊以
同一份問卷題目，分別於 2009年與 2014年進行施測，累積
常民法律生活的歷時性追蹤。以人們平時獲取法律相關資訊或
消息的管道為例，比較 2009年與 2014年的調査結果（圖
15、16）可以發現：電視、廣播電台始終是常民生活中最常獲
取法律資訊的管道；平面媒體以往亦作為傳播法律資訊的要角，
在近五年間卻節節退卻；而網路媒介作為傳遞法律資訊的功能，
則在五年間竄高，今日已是人們生活中獲取法律相關訊息第二
常見的管道。針對人們與法律生活的一般性調査，能使司法實
務確切掌握法律社會樣貌，更深入地服務人群。

圖 15：臺灣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査第一期（2009年）、第四期（2014
年）詢問人們日常生活中得到法律相關資訊管道的問卷調査結果；此圖
表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査資料庫」公開供使用
者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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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特定法律議題」民眾態度，第二期調査在計量民眾
如何看待對於法律在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時，加入人們對
於「公民投票」、「父母子女關係」、「同性伴侶」等議題態
度的探討（見圖17）。這些議題調查，對於正在進行法規制修、
將要著手法規研議的政府單位、從事相關法律協助的實務家卓
有參考價值。另外，第三期調査針對「家庭法制相關之法文化」、
「網路時代民眾法意識」兩議題，進行對法律制度的回應與利
用、法律人的角色、民眾對社會（法律）變遷的參與等多層面
的實證計量。第四期調査更針對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的長期照
顧、托育等「社會福利法制」為主題進行調査，藉此瞭解目前
臺灣人在社會福利上的需求與看法。

圖 16：承上圖，依 2009、2014
年兩次問卷調査結果所作民眾以電
視廣播、報紙雜誌與網路作為獲取
法律資訊管道之比率消長比較。

圖 17：2010 年臺灣法
律與社會變遷調査第二
期法律基本問項 D16：
「請問您認為同性戀的人
應不應該有互相結婚的權
利？」當時 1542位受調
査者中，肯定者（答很應
該、應該者）佔 60%；
否定者（答很不應該、不
應該者）佔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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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領域法律化與法意識的經驗研究

「生活領域法律化與法意識的經驗研究」則於 2017年進
行了兩次議題性的電話訪問調査。第一次調査的主題是「網路
誹謗性言論之實證調査」，以網路言論自由和管制為主軸，針
對污辱言論和誹謗言論，透過問卷調査的方式探討人們面對誹
謗性言論的態度和法意識。第二次調査的主題則是「土地正義
之實證調査」，調査臺灣人的土地徵收經驗，及處理徵收衝突
的管道與看法（見圖 18）。在政府頻繁徵收人民私有地進行都
市更新、引發多起衝突的今日，土地正義實證調查結果，同時
是對政府未來施政，以及對協助化解土地紛爭、倡議改革土地
徵收制度之倡議者而言，皆為實用而富有價値的量性資料。

圖 18：當被問及「土地徵收糾紛發展到何種情況時，人們『會』採取
違法方式去爭取自己的權益」時，2351位受訪者中，有351位認為「當
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複選）時，會不惜採取違法手段抗爭。此選項
為最大宗的選擇（2351位受訪者中，有 351位皆勾選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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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靜態與動態影像資料庫
法律非僅藉由文字承載，其更常以圖像刻印於社會各角、

以影像乍現於社會網絡。這些異於文字的規範，以象徵手法打
通、穿流於人來人往的感官互動，長期下來更深刻地將規範植
入人心，卻因不易典藏與隨處可見，經常為人所遺忘或忽略。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重視影像作為規範載體的影響力，
建置「法律影像資料庫」、「戰後中小學法治教育影像」與「法
律動態影像視聽檔案資料庫」，藉由數位化科技，將戰後臺灣
與法律規範相關的各種影像完好地保存與記錄。

（一）法律影像資料庫

「法律影像資料庫」藉由數位化技術，收錄當代臺灣日常
空間的「靜態」攝影圖像，並依主題將資料區分為五大類別：
社會秩序、法律宣導、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和其他。影像資料
庫所收錄的 736筆資料，雖皆攝於 2000年後、表徵 21世
紀臺灣人在生活中所感知到的圖像規範；但其所承載的規範法
令依據，卻可能向前延伸到更早以前的法律環境。以政府積極
入法管理的「公園」空間為例（圖 19、20），資料庫團隊於
2007年前往台北市文山區攝影時發現：同個時間點出現、一
樣基於維護公園整潔而設的禁止告示，不僅可能以不同形式、
內容出現（舉凡是否搭配圖示、所例示的禁止內容）；更可能
交錯了不同時間點建制、甚至已然被廢止的公園管理規範！舉
凡法令依據為 2006年已被廢止之《臺灣省公園管理辦法》的
告示牌，卻仍豎立於 2007年的公園裡（圖 19）。混雜不同時
期法令依據、以不同樣態呈現的告示規範，是否對不經意走過
公園、看到告示牌的人們，產生異於明文法規的遵法意識呢？



24

圖 19（上圖）、圖 20（下圖）皆為資料庫團隊於 2007年台北市文山
區的公園所拍攝到之告示牌。兩者雖出現於同年代、相同行政區域，且
皆因國家積極管理公園使用而設，但各自法令依據、呈現方式與使用的
標語卻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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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中小學法治教育影像

另一靜態影像資料庫「臺灣戰後中小學法治教育影像資料
庫」典藏 1400 筆計四千餘張臺灣戰後中小學公民教育教科書
章節、文字、圖像編排資料，內容涵蓋《國語（文）》、《生
活與倫理》、《社會》、《歴史》、《地理》等課目，呈現跨
年代國家教育機構對下一代所欲塑造的公民意識、國民意識、
法律意識內涵，有助於使用者擴大以往觀看法律的視域——以
法律與社會互動、法律機制規訓國民的角度，來反思法律的作
用與影響。楔子中的圖片，即收錄於此資料庫。

（三）法律動態影像視聽檔案資料庫

法律在社會往來中的顯影暫留，體現出規範的流動特性，
卻也有著更難以被捕捉的難題。「法律動態影像視聽檔案」收
錄與法律相關的臺灣電視、電影動態影像詳目，一方面是典藏
動態影像的折衷方式，同時也兼顧探究當代台灣「大眾生活文
化」法律圖像的資料庫建置初衷。

本資料庫建置一份影片清單，依照影像類型區分為紀錄片、
劇情片和實驗劇等三類型，詳目包括影片之導演、劇情介紹、
影評等資訊，所收錄之影片包括紀錄片《阿嬤的秘密—台籍「慰
安婦」的故事》、《八東病房》、《油
症—與毒共存》等 192部；劇情片
《童女之舞》、《藍色大門》、《家
好月圓》等 39部，以及實驗劇《跨
越疆界的美麗與哀愁》1部——是
欲瞭解臺灣社會動態發展中法律如
何顯影的珍貴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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